
改变绿化规划、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表
	申请单位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委托代理人
	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地址
	

	申请
原因
	

	现场

勘查

意见
	签 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市市

政园

林管

理处
意见
	签 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市城

市管

理局
审批
意见
	签 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备注
	1、根据国务院《城市绿化条例》和《淮南市城市绿化条例》规定，任何单位或个人凡需破占园林设施的，必须到市城市管理部门办理申请和审批手续，违者将依法追究；

2、经批准破占园林设施的，须按市城市管理部门的审批意见实施破占，不得超范围及面积破占用，安全文明施工，并主动接受管理监察人员的检查；

3、破占设施完毕后，须清理好现场，经市政园林管理部门检查验收；

4、市政园林管理部门加强巡查力度，监督申请单位是否按批准的期限、位置、面积等占用和恢复城市绿地；

5、申请人承诺所填写和提交的材料信息真实、准确，并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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